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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梯次專利師考試全部科目免試及格人員專業訓練補考試題 

 

科目：專利實務 

考試時間： 2 小時 

                            
甲、測驗題：（50 分）  

（一）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

題不予計分。 

（二）共 25 題，每題 2 分，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試卷上作答，於本試

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專利專責機關於審查發明專利申請案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擬制為先前技術之先申請案可為發明、新型申請案。 

B、先申請案主張國內優先權者，對於僅揭露於優先權基礎案但未揭露於先申

請案，不得作為審查擬制喪失新穎性之引證文件。 

C、先申請案為改請案或分割案時，認定申請先、後的時點應為該先申請案所

援用原申請案之申請日。 

D、先申請案在公開日之前已撤回，但因進入公開準備程序而仍被公開者，得

作為審查擬制喪失新穎性之引證文件。 

 

2、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上位概念發明之先前技術會使其所屬之下位概念發明不具新穎性。 

B、申請專利之發明與先前技術的差異僅在於部分技術特徵，而該部分技術特

徵為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參酌引證文件即能直接置換者

時，該申請專利之發明不具新穎性。 

C、若先前技術揭露之技術特徵包含數個意義，申請專利之發明僅限定其中一

個意義，則不得認定該發明中之技術特徵由該先前技術即能直接且無歧異

得知。 

D、申請專利之發明與先前技術在形式上及實質上均無任何差異時，該申請專

利之發明不具新穎性。 

 

3、專利專責機關於審查發明專利申請案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適用專利法第 31 條第 1項、第 2項規定時，必須以二件發明申請案均有請

求實體審查為前提。 

B、專利法第 31 條所述之「同一發明」，指二個以上先、後申請案或二個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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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申請之說明書中所載之發明或新型相同。 

C、審查專利法第 31 條中所規定之先申請原則時，有關逐項審查、單獨比對之

審查原則準用「新穎性之審查原則」所載之內容。 

D、發明與新式樣之間，或新型與新式樣之間因不會產生重複專利的情況，故

無審查是否違反先申請原則之問題。 

 

4、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對於欠缺達成目的之技術手段的發明，若其本質上並未違反自然法則，只

是形式上未明確或未充分記載對照先前技術之貢獻，使發明之揭露內容無

法達到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可據以實施之程度，屬違反

專利法第 26 條第 2項之規定。 

B、對於雖然有技術手段但顯然無法達成目的之發明，若其本質上並未違反自

然法則，只是形式上未明確或未充分記載對照先前技術之貢獻，使發明之

揭露內容無法達到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可據以實施之程

度，屬違反專利法第 26 條第 2項之規定。 

C、申請專利之發明所利用之原理顯然違反已確立之自然法則，可依專利法第

21 條予以核駁。 

D、對於未完成之發明，雖其本質上並未違反自然法則，只是形式上未明確或

未充分記載對照先前技術之貢獻，使發明之揭露內容無法達到該發明所屬

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可據以實施之程度，仍屬違反專利法第 22 條第

1項前段之規定。 

 

5、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若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利用其他相關技術領域中之技術

手段能解決申請專利之發明所欲解決之問題時，則其亦具有該其他相關技術

領域中之通常知識及執行例行工作、實驗的普通能力。 

B、進步性之判斷應以申請專利之發明的整體為對象，若發明之個別技術特徵

的組合在功能上並無關連時，則得就各個技術特徵與先前技術分別比對。 

C、認定申請專利之發明不具進步性時，原則上應檢附引證文件；若該先前技

術為習知或普遍使用之資訊者，如記載於字典、教科書、工具書等，則不

在此限，但應於審定書充分敘明核駁理由。 

D、申請專利之發明雖為新物品或新物質者，其製法及用途之發明未必具進步

性。 

 

6、補充、修正時，有關刪除申請專利範圍內容，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A、刪除獨立項並改寫附屬項為新的獨立項，以對於原獨立項作進一步縮減，

是可允許的。 

B、刪除請求項中所記載之商業性宣傳詞句，是可允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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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刪除請求項中所記載之屬於技術特徵之功效或用途等必要事項，是可允許

的。 

D、當某一請求項與先前技術重疊，刪除該請求項，是可允許的。 

 

7、補充、修正時，有關增加說明書或圖式內容，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A、原說明書已明確且充分揭露某化學物質，但未記載化學物質之製法，可補

充增加其製法。 

B、欲增加圖式，當此圖式所表達之內容已揭露於原說明書，是可允許的。 

C、增加原說明書或圖式未提及的附加成分，會導致引進申請時所沒有之特殊

效果。 

D、「一種殺蟲之農藥」，其原說明書或圖式並未記載除草劑之用途，不可補充、

修正為「一種殺蟲之農藥及除草劑」。 

 

8、有關先前技術、發明內容的補充、修正，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A、經檢索發現更為接近申請專利之發明的先前技術，允許補充該先前技術並

刪除不相關的先前技術。 

B、發明內容已記載了發明目的，可允許修正發明目的以對應發明所欲解決之

問題及技術手段。 

C、若原說明書、圖式已提供能夠確認該化合物之相關資料，但未記載所生成

目的化合物本身固有之熔點、分析值等物化性質，雖然該化合物之物化性

質係申請時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所習知者，仍不允許補

充化合物本身固有之熔點、分析值等物化性質。 

D、在未改變原來技術手段的基礎下，允許對該部分作文字上的修飾或統一技

術用語的修正。 
 

9、有關國內優先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倘為未完成之發明或創作補充、修正為已完成之發明或創作，不能用國內

優先權來化解。 

B、欲保留先申請案中未主張優先權之部分，不會被視為撤回，得於先申請案

被主張國內優先權前申請分割，使該部分成為分割後之子案，該分割後之

子案，可再被主張國內優先權。 

C、申請案就發明 A申請專利，後申請案在先申請案申請日起 12 個月內就發明

A申請專利，並以先申請案為基礎主張國內優先權。 

D、對於已合法主張國內優先權之後申請案而言，仍可以進行分割，且其分割

案仍可援用原優先權日。 

 

10、一件發明專利申請案其申請專利範圍包括有下列請求項： 

1、一種用於紡織機的控制電路，具有特徵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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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種用於紡織機的控制電路，具有特徵 B。 

3、一種用於紡織之設備，包括一台具有特徵 A控制電路的紡織機。 

4、一種用於紡織之設備，包括一台具有特徵 B控制電路的紡織機。 

就先前技術而言，具有特徵 A之紡織機控制電路及具有特徵 B之紡織機控制電

路具備專利要件，而特徵 A與 B完全不相關，則以下何者為正確？ 

A、申請專利範圍第 1、2、4項具單一性。 

B、申請專利範圍第 2、3、4項具單一性。 

C、僅有申請專利範圍第 1、3項或第 2、4項具單一性。 

D、僅有申請專利範圍第 1、2項或第 3、4項具單一性。 

 

11、某一專利申請案，其專利說明書中申請專利範圍記載如下： 

1. 一種空調裝置，包含有風向調節機構及風量調節機構…。 

2. 如請求項 1所述之空調裝置，其中之風向調節機構係…。 

3. 如請求項 1或 2所述之空調裝置，其中之風量調節機構係…。 

4. 如請求項 3所述之空調系統，其中…。 

5. 如請求項 4所述之空調裝置，其中…。 

6. 如請求項 5所述之裝置，其中…。 

7. 如請求項 4、5及 6所述之空調裝置，其中…。 

8. 如請求項 7所述之空調裝置，其中…。 

9. 如請求項 8所述之空調裝置，其中…。 

10. 如請求項 8或 9所述之空調裝置，其中…。 

11. 如前述請求項中任一項所述之空調裝置，其中…。 

對於上述申請專利範圍之記載，有哪幾項違反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18 條之規

定？ 

A、 第 3、4、7項。 

B、 第 4、7、10、11 項。 

C、 第 4、7、9、11 項。 

D、 第 6、10、11 項。 

 

12、請求項中所載之發明為元件、成分或步驟之組合者，需要一個連接詞介於前

言部分與特徵部分之間，請問下列何者屬於封閉式連接詞？ 

A、主要由…組成。 

B、包括…。 

C、實質上由…組成。 

D、由…組成。 

 

13、下列有關申請專利範圍之界定，何者是錯誤？ 

A、請求項以純物質為申請標的時，原則上應以化學名稱或分子式、結構式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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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申請專利範圍；若有特殊之功能或用途且足以顯示其技術特徵者，得加

入該功能或用途之記載予以界定，且允許純功能或純用途的申請專利範圍。 

B、以製造方法界定物之申請專利範圍，其是否具備專利要件，係以申請專利

範圍所載之製造方法所賦予特性之物本身決定。 

C、申請專利範圍中必須為複數技術特徵組合之發明，方可以手段功能用語或

步驟功能用語方式表示。 

D、用途發明以用途為申請標的者，視同方法發明，但不得為人體或動物疾病

之診斷、治療或外科手術方法。 

 

14、有關特殊申請案之描述，以下何者錯誤? 

A、專利專責機關通知申請案不符合發明單一性規定，申請人得於指定申復之

期限內申請分割。 

B、准予發明專利之審定書送達申請人後，在未公告前可申請分割。 

C、申請人收到發明申請案不予專利之審定書後，60 日內得為改請之申請。 

D、分割申請，不得變更原申請案之專利種類。 

 

15、有關人體或動物疾病之治療方法，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A、人體或動物疾病之治療方法，包括使有生命之人體或動物恢復或獲得健康

為目的之治療疾病或消除病因的方法。 

B、若方法發明可同時產生人體或動物疾病之治療性和非治療性效果，且兩種

效果無法區分，則屬於治療方法。 

C、申請專利之方法包含多個步驟，除其中一個步驟之技術特徵是在治療疾病

且實施於有生命之人體或動物上之外，尚包含其他非治療步驟之具可專利

性的步驟，該方法發明不屬於人體或動物疾病之治療方法。 

D、若方法發明既有治療效果亦有非治療效果時，在申請專利範圍中應限定該

方法於非治療之目的，否則不予發明專利。 

 

16、以下哪一個檢索欄位不會出現在專利資料庫？ 

A、申請專利範圍。 

B、申請人。 

C、摘要。 

D、參考文獻。 

 

17、分類表為一種階層分類系統，較低階層與較高階層之關係為何？ 

A、從屬關係。 

B、分離關係。 

C、階段關係。 

D、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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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下列何者非屬新型專利形式審查之要件？ 

A、新型是否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 

B、新型是否屬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 

C、新型是否有妨害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衛生。 

D、新型是否具有單一性。 

 

19、新型專利技術報告經比對作業後，若比對之代碼為 6，其意義不可能為？ 

A、可專利性很高。 

B、未發現足以否定其專利要件者。 

C、說明書揭露不明，難以有效調查。 

D、不具進步性。 

 

20、以下何者得為新式樣專利之標的？ 

A、建築物。 

B、蛋糕。 

C、汽車車頭。 

D、電腦字型。 

 

21、新式樣創作性之判斷方式必須以主要設計特徵為重點，以下何者得為新式樣

的主要設計特徵？ 

A、主題型式。 

B、設計構成。 

C、設計意象。 

D、新穎特徵。 

 

22、舉發過程中，專利專責機關通知舉發人限期就更正本表示意見，下列何者為

正確? 

A、舉發人不可以申請延期表示意見。 

B、舉發人一定要表示意見。 

C、在表示意見期間，被舉發人不可以再提更正。 

D、該通知非屬更正審查之處分。 

 

23、有關審查進步性時之先前技術，下列敘述何者有錯誤？ 

A、該先前技術不包括在申請日及申請日之後始公開或公告之技術。 

B、該先前技術不包括申請在先而在申請後始公開或公告之發明或新型專利申

請案。 

C、原則上該先前技術應屬於該發明所屬或相關之技術領域，但若不相關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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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領域中的先前技術雖與申請專利之發明有共通的技術特徵時，該先前技

術亦不適用。 

D、該先前技術為申請前已見於刊物、已公開使用或已為公眾所知悉之技術。 

 

24、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專利法所稱之刊物不包含透過電子通訊網路而能為公眾得知之資訊。 

B、刊物之公開發行，指將刊物置於公眾得以閱覽而揭露技術內容，使該技術

能為公眾得知之狀態，並不以公眾實際上已閱覽或已真正得知其內容為必

要。 

C、印有「內部刊物」等類似文字之刊物，除非有明確證據顯示其已對外公開

散布，不得認定為公開發行之刊物。 

D、刊物雖未載有發行日期，但記載有初版及再版之發行日期時，則以該初版

之發行日期，推定為該刊物之公開發行日期。 

 

25、甲之專利權經專利專責機關審定舉發成立，應撤銷專利權，甲於提起行政救

濟尚未確定前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更正，專利專責機關如何處理該更正案？ 

A、為不准更正之處分。  

B、審酌該更正本。  

C、視個案而定。 

D、不受理該更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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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申論題：（50 50 50 50 分） 

（一）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

作答者，不予計分。 

(二）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試卷上作答。 

 

一、請依專利法第 26 條第 3 項規定，論述關於申請專利範圍記載之基本原則

要求？(25 分) 

 

二、試請回答以下各小題： 

(一)就發明專利權列出 6個得提起舉發之法定事由?(10 分) 

(二)舉發人對於非屬法定可提起舉發之事由而提出舉發者，專利專責機關應

如何處理？(15 分) 


